投資組

01.06


第01.06章
投資額審定
1.
申請時機

(1)
核准入區之園區事業，並取得僑外資投資核准。
(2)
華僑及外國人所匯入外幣股本及以機器設備或原料輸入作為股本投資者，應於匯入或輸入後二個月內向管理局申辦投資額審定。

2.
內容說明
(1)
華僑及外國人所匯入外幣股本及以機器設備或原料輸入作為股本投資者，應於匯入或輸入後二個月內向管理局申辦投資額審定，經審定之投資額日後得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或外國人投資條例之有關規定申結匯出。

(2)
輸入作為股本投資之機器設備原料可檢附投資核准函、輸入許可證、進口報單或海關進口證明等，向投資組申請投資額審定事宜。
3.
應備文件
       (1) 僑外C表-外資投資額審定申請書

(2) 匯入匯款通知書

(3)
兌換水單

(4)
原幣存款證明

(5)進口報單或海關進口證明
(6)申請函及投資核准函。

4.
申請資格或要件
(1)
經園區審議委員會核准於園區投資之科學事業或其他園區事業。

(2)
經本局核准成立公司駐區營運之園區服務事業。

5.
主會辦單位

主辦：投資組。

6.
規費及其他事項

免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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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流程圖

8.
相關法規

(1)
華僑回國投資條例。

(2)
外國人投資條例。

       (3)
華僑及外國人投資額審定辦法

9.
業務諮詢服務

9.1
FAQ

Q：如何辦理投資額審定？
A：請至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網站http://run.moeaic.gov.tw/MOEAIC-WEB-SRC/OfimDownloadC.aspx參考華僑回國投資條例、外國人投資條例、華僑及外國人投資額審定辦法；相關書表則至本局網站http://www.sipa.gov.tw>  廠商服務 > 投資服務 > 表單下載摘錄。
9.2
公佈欄：無

9.3
聯絡人：分機2211、2212、2215、2216、2218、2203
10.
表單範例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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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2.wmf] 

時程

 

管理局

 

廠商

 

申請

 

審核

 

7.

1

 

7.2

 

通過

 

是

 

否

 

8

週

 

3

天

 

婉拒函

 

7.

3

 

核發文件

 

7.

4

 

7.5

 

核准函

 

結束

 

[image: image3.wmf]投資額審定

時程

管理局

廠商

7

.

1 

申請書及

應備文件

7

.

4 

核發文件

7

.

2 

審核文件

是

通過

7

.

3 

婉拒函

否

7

.

5 

核准函

3

~

5

個

工

作

天


� EMBED Visio.Drawing.11  ���





� EMBED Word.Picture.8  ���








SPA-SOP
0106-3


A0106_971113

_1289023022.vsd
�

<程序名稱>�

<功能>�

�

�

�

�

投資額審定


廠商


管理局


時程


7.1 申請書及應備文件�

7.4 核發文件�

7.5 核准函�

7.2 審核文件�

通過�

是


7.3 婉拒函�

否


3~5個工作天



_1273995211.doc


時程







管理局







廠商











核准函























1-47.5







3天







核准函







8週







申請











審核







1-27.4



















否







是







7.1-0







1-7.21











1-37.3











婉拒函







結束







通過







核發文件







1-47.5












